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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渔获物保活、保鲜制剂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渔船渔获物保活、保鲜制剂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和使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保活、保鲜制剂对渔船的渔获物进行保活、保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NY 5070  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SC/T 3002  船上渔获物加冰保鲜操作技术规程 

SC/T 3003  渔获物装卸操作技术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4号《兽药管理条例》（2004年11月1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35号公告《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2002年12月24日实施）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保活剂 alive-keeping agents 

是指活体水产品在流通过程暂养时用于防治病害的微生态制剂、外用渔药、渔用消毒剂、杀菌剂

等药物和用于活体水产品长途运输的渔用麻醉剂。 

3.2  

渔药 fishery drugs 

用于预防、控制和治疗水产动物病、虫、害，促进养殖品种健康生长，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以及改

善养殖水体质量的一切物质。 

3.3  

渔用消毒剂 fishery disinfectants 

用于杀灭动物体表、渔用工具和养殖环境中的有害生物或病原微生物，控制病害发生或流行的消

毒剂。 

3.4  

渔用麻醉剂 fishery anesthetics 

为强制改变活体水产品在运输途中的生理状态，在水体中加入一定浓度的有关镇静类麻醉剂药物，

使其麻醉进入类似休眠状态，降低代谢水平，减少活动量、耗氧量和代谢废弃物，从而提高活体水产

品运输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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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保鲜剂  fresh-keeping agents  

是指用于保持水产品外观、色泽和延长水产品保质期的化学或生物制剂。 

3.6  

保水剂  water-retaining agents  

是指用于适当增加水产品的持水性，保持水产品品质、外观和色泽的化学或生物制剂。 

3.7  

护色剂  color-protecting agents  

主要是指用于保持对虾、软体类水产品外观、色泽的化学或生物制剂。 

4 基本原则 

4.1 渔船上捕捞的渔获物在保活、保鲜过程中，所使用的保活、保鲜制剂应以不危害人体健康和不破

坏生态环境为基本原则，禁止使用对人体具有直接或潜在危害的其他物质。 

4.2 使用的保活、保鲜制剂应严格遵守国家和相关部门的规定，使用的种类、应用范围、限量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保活中如需使用渔用药物，应符合 NY 507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04 号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35 号公告的附件等相关规定。 

4.3 保活、保鲜制剂的使用不应降低渔获物本身的营养价值和风味。加入到渔获物中的保活、保鲜制

剂，在达到预期保活、保鲜效果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使用量。 

4.4 严禁使用 NY 5071 规定的禁用渔药、人用药物和未取得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与没有生产执行标

准的保活、保鲜制剂。 

4.5 活体渔获物在暂养过程发生病害时，允许使用经国家或有关部门批准生产的，有生产许可证、批

准文号和生产执行标准的微生态制剂、外用渔药、消毒剂和杀虫剂进行保活处理，禁止使用内服药物。 

4.6 应选用自然降解较快、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微生态制剂、外用渔药、消毒剂和杀虫剂，应对症用

药，防止滥用渔药与盲目增大用药量或增加用药次数、延长用药时间，确保上市水产品的药物残留限

量符合 NY 5070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35 号公告的附件的规定要求。 

4.7 活体渔获物在运输过程，允许使用经国家或有关部门批准生产的，有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和生

产执行标准的渔用麻醉剂。 

4.8 船上捕捞的渔获物加冰保鲜应按 SC/T 3002 的要求操作，船上渔获物的装卸应按 SC/T 3003 的

要求操作。渔获物的保鲜允许使用经国家或有关部门批准生产的，有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和生产执

行标准的保鲜剂。 

4.9 禁止使用我国及主要进口国或地区明令禁用的，有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的制剂来改变水产品

的外观及延长保鲜期。禁止使用含我国及主要进口国或地区明令禁用的各种保鲜、保水、护色、消毒

和漂白的保鲜制剂。 

4.10 禁止使用以掩盖水产品腐败变质或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的制剂。 

4.11 严禁对同一批次的产品重复或超量使用保鲜剂。 

5 使用要求 

5.1 使用方法及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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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在对渔获物使用保活、保鲜制剂时，应严格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作用与用途、使用对象、使用

方法和用量进行操作。 

5.1.2 渔获物在暂养保活和运输过程主要常用的微生态制剂、外用渔药、渔用消毒剂、杀菌剂和渔用

麻醉剂等制剂的用法与用量参见附录 A 的规定。 

5.1.3 主要常用的渔获物保鲜剂，护色剂和漂白剂等制剂的作用与用途、使用方法与用量参见附录 B

的规定。 

5.2 使用记录 

5.2.1 使用的保活、保鲜制剂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并对其来源、数量、品质应进行记录。 

5.2.2 保活保鲜制剂的使用，应由专人负责配制、使用。对使用保活、保鲜制剂的名称、使用量（浓

度）、渔获物名称、数量等应做好使用记录。 

5.2.3 应建立完整的档案管理，设有档案管理人员，做好保活、保鲜制剂的使用记录，各种记录分类

按月归档，保留时间应二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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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活体渔获物暂养过程主要常用的渔用药物 

表A.1 活体渔获物暂养过程主要常用的渔用药物 

类别 名称 作用与用途 用法与用量 注意事项 

芽孢杆菌(蜡样与枯

草芽孢什菌等) 
改善水质，净化底质.使空

肠道pH值及氨降低。 
泼洒 

浓度：1.5×10
6 
cfu/m

3
水体

硝化和反硝化菌 改善水质，降低氨氮 
泼洒 

浓度：3×10
6 
cfu/m

3
水体 

微
生
态
制
剂 

光合细菌 改善水质，降低氨氮。 
泼洒 

浓度: 1.5×10
7 
cfu/m

3 
水体

1.阴凉干燥处保存. 

2.口服后当天用完。 

3.用于环境改良时，应在封

闭性水体。 

4.不能与抗微生物药物同

时使用。 

5.具体使用参见产品说明。

聚维酮碘 

（聚乙烯吡咯烷酮

碘、皮维碘、PVP-1、

伏碘） 

（有效碘1.0%） 

用于防治细菌性烂鳃病弧

菌病、鳗鲡红头病。并可用

于预病毒病：如草鱼出血

病、传染性造血组织坏死

病、病毒性出血败血症。 

泼洒 

浓度：1.0 mg/L～2.0 mg/L

水体 

1.勿用金属容器盛装 

2.忽与季铵盐类消毒剂直

接使用 

二溴海因 
用于防治细菌性和病毒性

疾病 

泼洒 

浓度：0.2 mg/L～0.3 mg/L

水体 

 
渔
药 

碳酸氢钠 
用于鱼类除氯和治疗竖鳞

病、水霉病等 

泼洒 

浓度：400 mg/L水体 

常与其他药物合用，如食

盐、大黄等 

生石灰 改良水质与水体消毒 20 mg/L-25 mg/L遍洒 水体消毒 

过氧乙酸 消毒 浸浴：1‰ 用于流通器具消毒 

氯化钠（食盐） 用于淡水鱼杀菌、杀虫作用 浸浴：1%～1.3% 
常与其他药物合用，如碳酸

氢钠、大蒜、大黄等 

渔
用
消
毒
剂 

二氧化氯 杀菌与消毒 泼洒：0.3mg/L 勿接触铁制器具 

硫酸铜 
用于治疗纤毛虫、鞭毛虫等

寄生虫病 

浸浴：8 mg/L（海水鱼类：

8 mg/L～10 mg/L），15 

min～30 min 

泼洒：0.5 mg/L～0.7 mg/L

（海水鱼类：0.7 mg/L～

1.0 mg/L） 

1.常于硫酸铜亚铁合用 

2.勿用金属容器盛装 

3.使用后要注意增氧 

4.不宜用于治疗小瓜虫病 

硫酸亚铁（硫酸低

铁、绿矾、青矾） 

用于治疗纤毛虫、鞭毛虫等

寄生性原虫病 

泼洒：0.2 mg/L(与硫酸铜

合用) 

治疗寄生性原虫病时需与

硫酸铜合用 

渔
用
杀
虫
剂 

高锰酸钾（锰酸钾、

灰锰氧、锰强灰） 
用于杀灭锚头鳋 

浸浴：10 mg/L～20 mg/L，

15 min～30 min 

泼洒：4 mg/L～7 mg/L 

1.水中有机物含量高时药

效降低 

2.不宜在强烈阳光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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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类别 名称 作用与用途 用法与用量 注意事项 

 

四烷基季铵盐络合

碘（季铵盐含量为

50%） 

对病毒、细菌纤毛虫藻类有

杀灭作用 

泼洒 

浓度：0.3 mg/L水体 

1.勿与碱性物质同时使用 

2.勿与阴性离子表面活性

剂混用 

3.使用后注意增氧 

4.勿用金属容器盛装 

MS-222 

(烷基磺酸盐同位氨

基苯甲酸乙酯) 

用于活鱼麻醉保活运输 

先把MS-222溶于海水、淡水

中，浓度为10 mg/L～200 

mg/L,诱导期在15 S～6 min

1.当鱼运达后应立即放入

新的清水中,可在6 min～

30 min内苏醒 

2.具体使用参见产品说明 

CO2 

二氧化碳 
用于活鱼麻醉保活运输 

用含有高分压(27 KPa～33 

KPa)和低分压(13 KPa～17 

KPa)的CO2气体交替充入水

中,作用时间15 min～30 

min 

当鱼运达后应立即放入新

的清水中,5 min后即可苏

醒 

渔
用
麻
醉
剂 

碳酸 用于活鱼麻醉保活运输 

使用时将等量的A液和B液

加入水中 

用药量(mL)=用药浓度×总

水体(L)/50,常用浓度为

150 ppm～600 ppm,最佳浓

度500 ppm 

1.预先配制6.75%碳酸氢钠

(A液)和3.95%硫酸(B液) 

2.当鱼运达后应立即放入

新的清水中,5 min后即可

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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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常用的水产品保鲜剂 

表B.1 常用的水产品保鲜剂 

类别 添加剂名称 使用范围 最大使用量（g/kg） 备注 

磷酸钙 鱼虾产品 5.0 

三聚磷酸钠 鱼虾产品 1.0 

焦磷酸钠 鱼虾产品 1.0 

磷酸氢二钠 鱼虾产品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磷酸二氢钠 鱼虾产品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保水剂 

六偏磷酸钠 鱼虾产品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多种磷酸盐复合使

用时，残留允许限

量≤10 g/kg(以

P2O5计) 

漂白剂 焦亚硫酸钠 预防对虾黑变 

1.5%的焦亚硫酸钠溶

液使用量与海捕虾质

量比1：10喷洒 

残留量<100 mg/kg

(以SO2计) 

植酸（肌醇六磷酸） 对虾护色、保鲜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残留量≤20 

mg/kg 

茶多酚（维多酚） 鱼虾护色、保鲜 0.3 以油脂中儿茶素计

D-异抗坏血酸钠及其钠盐 鱼虾护色、保鲜 1.0 以抗坏血酸计 

4-已基间苯二酚 防止虾类褐变护色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残留量<1 mg/kg

抗氧化剂 

(护色剂) 

竹叶抗氧化物 水产品护色、保鲜 0.5  

防腐剂 稳定态二氧化氯 鱼类护色、保鲜 0.05（水溶液）  

稳定剂 

（护色剂） 
葡萄糖酸δ内酯 鱼虾护色、保鲜 0.1 

残留量≤0.01 

mg/kg 

 

 

 

                                                           


